
附表7

黔南州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元

一级项目名称

特定目标-非税成本性支出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
态修复示范工程（黔南州）

特定目标-非税成本性支出 二级项目名称 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
态修复示范工程（黔南州）

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9,784,900.00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9,784,900.00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 推进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（黔南州）项目有序实施，完成修复废弃矿山图斑数
量4个,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.49公顷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≥4.49公顷

修复废弃矿山图斑数量 ≥4个

地质环境隐患点清除 ≥1个

植被恢复 ≥3.38公顷

边坡治理面积 ≥1.1公顷

采坑治理面积 ≥3.86公顷

盘活利用土地面积 ≥3.86公顷

质量指标
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%

植被成活率 ≥85%

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%

成本指标
单位成本控制数 ≤50万/公顷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≥90%

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≥0.03万人

生态效益指标 植被覆盖度增加 ≥75.83%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≥5年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≥85%


